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ST 宝鹰 公告编号：2025-072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

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的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根据相关要求，现将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相应整改情况

披露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如

下：

（一）2025 年 10 月 17 日深圳证监局出具责令改正措施

2025 年 10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出具的

《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对

胡嘉、肖家河、薛文、刘成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61 号），

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1、公司工程管理、采购管理、资金管理方面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2024 年

12 月关联方现金捐赠相关的信息披露不准确；

2、公司时任董事长胡嘉、总经理肖家河、时任财务总监薛文、董事会秘书

刘成对上述相关问题负有主要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指出的相关问题，将严格按照深圳证监局的要求

及时落实整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同时，公司将认真总结并

以此为戒，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切实增强合规意识，加强相关人员对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持续提升公司内部控制和规范运作水平，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二）2025 年 10 月 1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函

2025 年 10 月 17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前述《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宝

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对胡嘉、肖家河、薛文、刘成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61 号）涉及的问题出具了《关于对深圳市

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胡嘉、肖家河、薛文、古少波、刘成的监管函》

（公司部监管函〔2025〕第 176 号），要求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认真

吸取教训，并提醒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及相关规

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公司收到上述监管函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通报，并迅速组织相关部门就监管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

全面梳理和针对性的分析研讨，认真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认真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持续提高公司合规管理及风险防控能力，以促进公司

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三）2025 年 7 月 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2025 年 7 月 1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深圳市宝鹰建

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深证上〔2025〕

697 号），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1、公司未在 2024 年业绩预告中预计净资产为负值的情形。同时，公司未按

规定在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风险提示公告，未按规定在披露年度报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

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 1.4 条、

第 2.1.1 条第一款、第 5.1.3 条第一款、第 5.1.9 条第二款、第 9.3.3 条第一款

的规定。



2、公司董事长吕海涛、总经理肖家河、财务总监薛文未能恪尽职守、履行

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2 条第一款、第 5.1.9 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公司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

要责任。

公司收到上述决定书后高度重视，责成公司相关部门和人员针对监管决定书

所指出的问题，认真对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加强业务学习，切实提高

业务处理能力，强化工作责任，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并持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四）2023 年 7 月 11 日深圳证监局出具责令改正措施

2023 年 7 月 11 日，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

局出具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责令改

正措施的决定》（〔2023〕105 号）、《深圳证监局关于对胡嘉等人采取监管谈

话措施的决定》（〔2023〕106 号），其中《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宝鹰建设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3〕105 号）主要涉及

公司部分项目以前年度信用减值准备计提不足，因内部控制不到位出现部分应收

账款回款的账务处理存在项目错配、部分项目账龄划分不准确等问题，导致公司

相应定期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不准确，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深圳证监局关于对胡嘉等人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

（〔2023〕106 号）主要涉及胡嘉等公司相关人员对上述定期报告披露的财务数

据不准确的问题负有主要责任，深圳证监局决定对胡嘉等人分别采取监管谈话的

监管措施。

公司收到上述监管函后高度重视，及时向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进行了通报，认真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对相关事项进行全面自查，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整改报告。

通过本次整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深刻反思在财务核算、内部控制

特别是财务相关的内部控制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公司以本次整改为契机，

对财务相关的内部控制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改进，严格执行

相关制度，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同时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员对各项法律法规的

学习和理解，强化规范运作意识，持续完善公司内控管理体系，不断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纪律处分

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5 日


